




郑州市建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五方协同联动

工作机制
近日，郑州市召开“一府两院”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推动市总工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五方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建设，聚焦预防和化解劳动领域矛盾纠纷，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设计。成立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任组长，市总工会、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市人社局等单位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郑州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领导小组（委员会）。五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郑州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五方协同联动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各成员单位要发挥职能优势，全方位多渠道协同推进普法教育、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劳动仲裁、司法裁决工作，强化预防意识，推进关口前移，有效预防和化解劳动领域矛盾纠纷。要将职工法律服务中心的建设、开展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评定、党建带工建等考核体系，通过量化指标推动工作落实。要加强经费保障，注重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质量。要建立评价体系，定期分析研判本地域本行业“一函两书”工作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宣传典型，推进劳动法律监督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二是突出协同联动工作重点。加强“工会+法院”司法协作联动。充分发挥工会“一函两书”及法院司法建议在促推劳动纠纷诉源治理方面作用。法院支持工会履行劳动法律监督职能，对工会发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中涉及的违法行为、侵犯职工权益等线索材料依法处理，及时作出判决或裁定，并将线索查证情况向各级市总工会进行反馈。加强“工会+检察院”劳动法律监督联动。对于需要同级检察院同步开展监督的，同级总工会应将《建议书》及时抄送同级检察院，并移送相关线索材料。检察院应及时开展研判，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及时启动监督程序，并将线索办理情况向同级总工会进行反馈。检察院针对“一函两书”集中反映的劳动领域用工管理监督漏洞，通过开展公益诉讼或者提出检察意见的形式督促行业执法部门加强并改进监管工作，指导有关行业、企业开展合规整改，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工会+人社”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联动。人社部门收到总工会《建议书》和相关线索材料后，应当对事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案件办结后书面进行反馈。同级总工会与人社部门，可以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加强对企业的用工指导，及时发现并解决劳动关系领域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加强“工会+司法”维护职工权益联动。加强司法劳动争议调处功能，促进劳动争议源头治理。支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公益服务团建设，开展劳动法律服务进企业公益活动，为用人单位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提供公益法律咨询服务。发挥律师、调解员等专业优势和实践优势，帮助非公企业尤其是新就业形态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三是建立协同联动具体工作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工会与法院、检察院、人社、司法等部门要定期互通用人单位劳动法律法规遵守、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劳动用工情况等信息，实现资源共享。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涉及劳动关系领域的重大问题、突发事件和典型案例，共同开展经验交流、会商研判，共同研究重大问题处置办法预案，健全应对措施。联合执法机制。针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中的突出问题，定期组织开展联合检查督导，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用工指导，严肃查处违法行为。案件移送机制。工会在劳动法律监督中发现用人单位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要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用人单位存在的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行为，要及时处理，并通报同级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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